
附件 3： 

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考核细则 
   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
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
检查或验

收方法 

指标

分值 

考核

得分 

一、机构设置、制度

和档案建设（6 分） 

1、成立系（部）学生资助工作领导

小组，有文件，有会议记录（2 分） 

系（部）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,并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学生资助工作，有文件

（1 分），有专用记录本记录（1 分）。 

查看文件和会

议记录 
2   

2、专人负责资助工作，日常工作联

系畅通 （1 分） 
系（部）由专人负责学生资助工作，职责分工明确，日常工作联系畅通。 资助中心提供 1   

3、资助档案整理规范、齐全（3 分） 资助档案专柜保管（1 分），材料整理条理清晰、规范、齐全（2 分）。 查看材料 3  

二、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认定及管理（18

分） 

1、认定机构健全（3 分） 

①系（部）成立认定工作组，负责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,计 1 分；②以年级为单位

成立认定评议小组，负责认定的资格审查和民主评议工作,计 1 分；③认定小组成员公认

化,计 1 分。 

查看相关文件 3  

2、规范工作程序、做到精准扶贫（8

分） 

年级认定小组的认定过程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有过程记录（影像或图片），没有不计分。 查看材料 2 

  

  

系（部）认定工作组认真审核年级评议小组申报的初步评议结果并公示，合理处理师生

提出的异议。 
查看材料 2   



精准扶贫工作扎实，无遗漏，有工作记录，了解建档立卡家庭学生情况和家庭动态。有

遗漏不计分。 

查看材料和资

助中心提供 
4  

3、建立信息档案（4 分） 

系（部）根据审批名单，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，档案信息准确、完备。 查看材料 2   

动态管理，每学年进行二次资格复查，根据核实情况做出处理和调整，报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备案。 
查看材料 2   

4、材料报送情况（3 分） 材料报送不准时扣 2 分，出错扣 0.5 分，未报送不计分。 资助中心提供 3  

三、国家奖助学金的

评审和管理（19 分） 

1、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工作（5 分） 
奖、助学金评审程序规范，有过程记录（3 分），获助名单由系部公示 5 天，且档案材

料齐全（2 分）。 
查看材料 5   

2、国家奖助学金电子数据报送情况

（3 分） 
未按时完成资助系统电子数据填报工作 0 分，出错扣 0.1 分。 资助中心提供 3  

3、材料报送情况（3 分） 材料报送不准时扣 2 分，出错扣 0.5 分，未报送不计分。 资助中心提供 3   

4、精准扶贫、资助到位（5 分） 
建档立卡及特困学生受助面积为 100%，且享受最高额度助学金，无投诉。出现一人未按

要求受助，不计分。 
资助中心提供 5  

5、奖助学金发放管理（3 分） 时刻掌握受助学生在校状态，资助资金发放无滞留情况，滞留 1 人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 资助中心提供 3  

四、国家助学贷款工

作（27 分） 

  

1、贷前管理（10 分） 

按规定了解学生贷款需求，准确上报贷款预算，做到应贷尽贷，学生无投诉。按在校生

人数完成贷款比率低于 0.2%（含）不计分，0.2%-0.5%（含）计 1 分，0.5%-0.9%（含）

计 3 分，0.9%以上计 5 分。 

资助中心提供 5   

助学贷款材料按时上报（含助学贷款系统数据、贷款合同和纸质总结材料）不出错，不
资助中心提供 3  



准时 2 分，出错扣 0.5 分 

加强贷款学生材料审核力度，提高贷款成功率，放弃合同签订，扣 0.5 分/人。 
查看国开行系

统 
2  

2、贷后管理（17

分） 

 

高校助学贷款

（14 分） 

 

建立贷款学生档案，实行动态管理，能够及时提供系（部）贷款情况及每个贷款学生的

信息。 
查看档案 1   

主动向毕业贷款学生催还贷款，贷款毕业生还款比率低于 50%不计分，51%-70%（含）计

2 分，71%-90%（含）计 4 分，90%以上计 8 分。        

查看国开行系

统 
8   

助学贷款违约合同电子催收记录填写情况，催收记录覆盖率（＝填写贷款违约学生催收

记录人数/贷款违约学生总人数*100%）在 90%以下不计分，90%（含）以上计 1 分。 

查看国开行系

统 
1   

贷款违约率（＝违约笔数/贷款毕业生总笔数*100%）在 8%以上不得分，8%（含）-5%计 1

分，5%（含）-2%计 3 分，2%（含）以下计 4 分。 

查看国开行系

统 
4  

毕业确认工作

（3 分） 

按规定时间、文件要求，指导贷款毕业生（含高校和生源地贷款）做好毕业确认工作，

若存在学生逾期未还款也没有在系统中做毕业确认，不计分。1 人未做毕业确认扣 0.5

分，扣完为止。 

查看国开行系

统 
3  

五、积极开展资助活

动（17 分） 

1、诚信教育、树立典型（7 分） 

重视开展学生诚信教育、励志教育、感恩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。开展一次计 1 分。参加

“自强自立优秀大学生”事迹宣讲活动，树立贫困学生自强自立的典型事迹情况。参

与 1 人计 0.5 分。 

查看活动相关

材料、宣传文

字以及图片等

证明材料 

7   

2、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示教育活动

开展情况（2 分） 
有活动、有记录、有材料 查看材料 2   



3、资助工作成效宣传（4 分） 
以工作动态、校园广播站、微信平台和校园网等有关媒体广泛宣传资助工作成效，发表

一篇计 1 分。 

查看宣传报道

文字材料、图

片及网络截图

等证明材料 

4  

4、两节课资助政策宣传（4 分） 
利用每学期的学期初和学期未两个时间段，积极开展两节课活动，向学生宣传本学期和

下学期需要了解的资助政策，材料齐全。每学年 4 次，一次计 1 分。 
查看材料 4  

六、勤工助学管理工

作（3 分） 勤工助学管理程序规范（3 分） 
勤工助学管理程序规范，材料齐全，能够时刻掌握勤工助学学生情况，及时更新勤工助

学学生信息。 
查看材料 3  

七、学生评议（10

分） 

 

 

1、国家各项资助政策宣传到位，及

时传达资助相关信息（2 分） 
系部是否按照规定及时向学生宣传国家各项资助相关政策，且指导学生按时申请。 学生评议 2 

 

2、贫困生认定办法及流程宣传到

位，认定程序规范（2 分） 

系部是否将贫困生认定办法及流程宣传到位，系部年级评议小组是否根据学生提交的《申

请表》及相关说明材料进行评议，最终公平、公正、实事求是地确定贫困生资格及困难

档次，认定结果是否在系部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 天，学生、老师异议。 

学生评议 2 

3、国家奖助学金的评审管理程序规

范（2 分） 

系部是否将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办法及流程宣传到位，评选流程是否公开、透明化，评选

结果是否在系部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 天。奖助学金是否出现平分、轮流坐庄等情况。 
学生评议 2 

4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到

位，做到应贷尽贷（2 分） 

系部是否将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及流程宣传到位，是否正确指导学生填报贷款信息，

是否做到应贷尽贷。 
学生评议 2 

5、诚信、感恩、励志教育开展情况

（2 分） 
系部是否按照学校要求按时开展相关诚信、感恩、励志活动，且活动效果良好。 学生评议 2 



附加评价部分（19 

分） 

积极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研究情况 

承担学生资助工作课题研究，结项后，国家级课题 10 分、省级课题 7 分；在 CN 级刊物

上发表学生资助方面研究论文一篇 3 分、公开发行著作一部 7 分，相同课题不再重复加

分，取最高分。 

提供相关证明

材料 
10  

资助工作社会宣传情况 

举办的学生资助活动被社会上的新闻媒体报导次数（含被教育部或省级学生资助网站、简报上

专题报道）。国家级媒体报导 7分/次、省级媒体报导 5分/次、市级媒体报导 3分/次；同次

活动报导不重复加分，且以报导级别最高的计分。 

提供相关证明

材料 
7  

学生资助活动获奖情况 
上学年学生资助活动参加省级比赛，获得一等奖得 2 分、二等奖得 1.5 分、三等奖得 1

分。 
资助中心提供 2  

 

 


